
据中国政府网 1 月 6 日发布的消息，国

务院近日确立生物产业为战略新兴产业，并

下发《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简称《规划》），明

确到 2020 年把生物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等目标。

得知这一消息后，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

秘书长王小语第一时间在行业交流网络平

台上分享了相关政策信息。生物产业涉及

的行业广泛，王小语敏锐地察觉到，在其细

分的子行业中，生物技术种子的研发、推广

和应用，将给国内粮食安全、生态改善、农民

增收和现代农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生物育种逐渐渗透

过去几十年，化学农业在中国得到了迅

猛发展。但是，未来的农业增收已经无法再

依靠化学品，最有可能再次刺激农业产量增

收的将是生物技术，整个农业领域从上游的

种子、疫苗到下游的食品，都将大量使用生物

技术。记者注意到，《规划》中提到了“加速科

技成果转化推广，增强生物农业竞争力”，尤

其指出要“提升生物育种核心竞争力”，“大力

开发主要农林动植物的高产、优质、多抗、高

效新品种，重点推动水稻、玉米、小麦、大豆、

棉花、油菜、马铃薯和猪、禽、牛、羊、水产等动

植物重大新品种的培育、扩繁与产业化”。

但是，与全球商品种子市场相比，中国

生物技术种子的渗透率仍然很低。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给记者的一份研

究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在输入性状

（如抗除草剂、抗虫以及叠加性状）方面占有

优势，生物技术种子的需求增长比传统种子

更快。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的数

据显示，全世界范围内种植的 81%的大豆、

64%的棉花和 29%的玉米都已是生物技术作

物。相比之下，2010 年，中国生物技术作物的

种植面积仅占所有作物种植面积的2.2%。

然而，提高生物技术种子在中国的渗透

率还面临着诸多障碍。例如，公众对转基因

食品的安全性非常关注，不时有抵制活动出

现，卫生部也规定转基因食品需进行标识等。

“尽管生物技术种子的发展面临诸多限

制，但中国政府已出台了多项鼓励和补贴政

策，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德勤上海办公室

战略与运营咨询合伙人、德勤中国化工行业

领导人观洋认为，这将推动传统种子与生物

技术种子行业加速发展、促进国内种子行业

整合、改善商品种子交易环境，以及加速生

物技术种子的培育工作。

《规划》也明确指出，政府将推进以企业为

主体的国家生物种业品种研发、繁育与示范，

规范种子生产、加工、销售与服务平台，建设市

场主导的品种权转让交易公共平台，完善育、

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生物种业技术体系。

种子需求日益增长

除了政策利好，逐步减少的农民自留种使

用比例、稳步上升的种子价格，以及日益增加

的专利保护种子使用比率，都在刺激中国商品

种子行业，尤其是生物育种行业稳固发展。

德勤报告指出，得益于上述因素，中国商

品种子行业在 2005 年至 2010 年期间保持了

12%的年复合增长率，市场价值达到380亿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现代农作物种

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的通知》，并全

文发布了《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农作物

种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地

位再次被强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

研究所环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陈

健鹏分析指出：“从市场规模来看，作为世界

第二大种业市场，中国的商品种子潜在市值

将达 900 亿元。”

行 业 研 究 机 构 中 研 普 华 近 日 发 布 的

《2012-2017 年种子行业动态分析及市场盈

利预测报告》则指出，中国种业市场规模为

550 亿元左右，每年的种子需求量约 125 亿

公斤，市场空间很大。

但是，国内种业供给过剩已成为市场运

行特征之一。中研普华披露，2012 年，国内

9 家上市种业公司主要经营的杂交水稻和

杂交玉米种子大约过剩 66%和 26%。中国

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国际种业巨头，外资以各

种方式进入，这成为行业竞争激烈、种子大

量过剩的诱因。

据分析，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内种

业企业大多数在育种研究、种子繁育、技术

推广等方面能力薄弱。目前，全国 6900 多

家持证种子企业中少有研发机构，90%的农

作物新品种是由科研院所选育完成的，具备

育、繁、推一体化经营能力的企业尚不足百，

只有 91 家。

“比较而言，中国本土种子企业在价值

链上下游一体化程度不高，研发能力也相对

薄弱，特别是在生物技术种子领域。”观洋指

出，历史上，本土企业偏重传统种子，尤其是

粮食作物种子（如隆平高科的杂交水稻种

子、登海种业的玉米种子）。但是，利用传统

的品种间杂交选育新品种周期较长、效率较

低，造成了中国农作物品种更新较慢。外资

种业公司却凭借优良品种跃跃欲试，抢占了

中国市场空间。

外资种企步步紧逼

“中国正成为跨国种业争夺的焦点”。

陈健鹏指出，跨国种业公司在转基因生物技

术领域处于垄断地位，随着中国种子市场逐

渐开放，世界种业巨头积极布局中国市场，

部分农作物品种外资种子的市场占有率较

高，且呈进一步提高的态势。

记者了解到，中国很早就放开了对外资

花卉和蔬菜的种业限制，大豆种业的控制权

已经失陷，棉花种子的外资市场份额也一度

高居 50%以上。近日，有媒体报道，在黑龙

江，外资背景的玉米种子主要有“德美亚 1

号”和“先玉 335”，种植面积约占全省玉米

种植面积的 15%左右。中国的玉米种业将

被外资控制的担忧正在蔓延。

国际种子企业目前已在中国销售多种

类型的粮食果蔬种子，包括部分转基因种

子，可能引发种业安全问题。对此，陈健鹏

建议完善外资进入的审查制度，组建多部门

的审查机构，对可能威胁种业安全的外资并

购活动进行“常态化”的国家安全审查。

但实际上，再高的“门槛”也难不倒外资

种企。例如，在中国商务部对《外商投资产

业指导目录》的数次修订过程中，外资公司

不得控股种业合资公司的条款得以保留。

但是，无法通过一家合资公司寻求控股，却

可以通过组建几家合资公司获得对总量份

额的主导权，杜邦先锋公司先后与登海种业

和敦煌种业组建合资公司，借“先玉 335”在

中国玉米种子市场呼风唤雨即是此理。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排名前 10 位的

种业公司中，隆平高科、敦煌种业、登海种

业、山西屯玉等频现外资身影，孟山都、先正

达、杜邦先锋、利马格兰等国际种业巨头已

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潜伏”。

“与中国种子企业相比，国际种子企业

的一体化程度更高，并且在价值链上实现了

从研发到销售（部分向下游整合了作物种植

和产品加工）的广泛覆盖”。观洋提醒说，面

对国外种子产品渗透率日益提高的挑战，长

远看来，中国的种子企业需要从现在开始准

备，通过增加在生物技术种子领域的研发投

入，巩固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因为从研发

到最终产品的产出需要多年时间，其间伴随

着研发阶段的诸多挑战、产品投放市场的不

确定性以及可以预期的监管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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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经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由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组织设立的涉外仲裁委

员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涉外仲裁委员会的设立主体和涉外仲裁

规则的制定主体。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原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

分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

会）决定设立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分会，是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派出机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和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擅自决定不再接受经依法修订的 2012

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分别自行制定仲

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拒绝继续接受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统一的业务领导和管理，并对外自称为独立的仲裁委员会。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未经合法程序擅自

更名为深圳国际仲裁院和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擅自

改变其作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分会的机构性质。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和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上述行为均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为维护中国仲裁法制的统一，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仲裁

权利，保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业务的正常运行，经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授权和批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章程》和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规定，现就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华南分会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未经合法程序

擅自更名及改变其作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分会的机

构性质的行为依法无效，自行以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名义制定的《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依法无效。

二、禁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以任何方式继续使用、变相使用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英文名称和品牌及相关标

识，不得继续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名义从事任何仲裁活动。

三、终止对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接受仲裁申请并管理仲裁案件

的授权。

四、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上海分会或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仲裁的，应

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由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接受仲裁申请并管理案件。未经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无权接受上述仲裁申

请并管理相关案件。

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接受仲裁申请并

管理上述案件时，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约定由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仲裁的案件，仲裁地和开庭地为上海；约

定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仲裁的案件，仲裁

地和开庭地为深圳。

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局为上述有关案件

提供服务的咨询和联络方式如下：

七、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在 2012 年 8 月 1 日之前接受申请并管

理的仲裁案件，可在适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以及根据该规则规定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统

一业务管理下审结。

八、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深圳和上海两地派出

机构的业务运行，将另行安排。

对因有关分会的不当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影响，我们深表

歉意。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将一如既往地为中外当事

人提供优质高效的仲裁服务！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章）

二Ο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关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有关事宜的公告

上海

电话：86-21-58200329

传真：86-21-50810965

邮箱：infosh@cietac.org

深圳

电话：86-755-82796739

传真：86-755-23964130

邮箱：infosz@cietac.org

北京

电话：86-10-82217788

传真：86-10-82217766

邮箱：info@ciet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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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会展业的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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